固原科发〔2025〕39号

关于做好选派2026年原州区科技特派员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科技特派员相关政策，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壮大科技人员队伍建设,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特派员选派考核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派类型和条件

科技特派员分为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两种。

（一）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指以个人身份到农村基层一线开展创新创业和科技服务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具有一定技术专长或经营能力的高校毕业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大学生村官、乡土人才、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成员、跨区域科技人才等。

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备一定政治素质，热爱农村，热爱农民，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工作扎实，吃苦耐劳，乐于奉献；

（2）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或其他创新创业特长，熟悉“三农”工作，自愿到农村生产一线开展服务；

（3）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和学习能力，拥有创新创业的物质条件和抗风险能力，且有明确的创业方向和计划；

（4）兼职服务型和离岗创业型科技特派员应获得工作单位同意，并按规定与工作单位签订相关协议；

（5）优先选派往年考核为优秀等次或与需求单位已有良好合作基础或有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人员；

（6）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
（二）法人科技特派员：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单位名义服务产业和区域发展，从事农业科技创新创业服务的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研发机构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

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从事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农业特色产业开发、农副产品加工流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人才队伍、资金投入、相关设施设备实力；
　　（2）从事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中介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须具有一定的数量和比例；
　　（3）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组织要有相应的产业发展带动面和一定的规模与影响力。
二、选派程序
（一）个人申请。按照双向选择和定向选择的方式选派。凡愿意参加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技术服务及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其他科技服务活动的人员，向区科技局提交《原州区科技特派员申请表》（一式两份并粘贴二寸免冠彩色照片、双面打印），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属企业、经营主体的法人单位还需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企业征信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二）审核公示。区科技局对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和考察，符合条件和要求的，经研究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选派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三）认定备案。每年年底，区科技局将本年度科技特派员选派情况上报市科技局、自治区科技厅备案。

三、主要职责

科技特派员主要职责是开展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以带技术、带成果、带项目、带管理进行技术入股或成果转让等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围绕农业重点特色产业的技术需求，积极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服务，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技术水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围绕农业农村领域重点特色产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引进示范和指导服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的科技需求，开展农村粪污处理、厕所革命等方面的示范推广，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三）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等“互联网+”现代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其他科技服务。
四、有关事宜
（一）有关事业单位人员申请选派须经本单位同意（申请表上加盖公章）,并由科技局定向选派到行政村，选择服务地时提前与科技局沟通。

（二）企业、经营主体、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社会组织法人等申请选派须经本单位同意（申请表上加盖公章）；

（三）除事业、企业单位外其他自然人申请选派，须经服务地所在乡镇、村委会出具接收服务意见（申请表上加盖公章）；

（四）2024年两年服务期满解聘的科技特派员，可按此次程序重新申请续派。2025年考核不合格解聘的科技特派员两年内不得申请。

（五）相关申请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务必于2026年1月20日前报区科技局，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杨兰

联系电话：0954-2684780  

电子邮箱：yzqkxjsj@163.com

附件：原州区科技特派员申请表

固原市原州区科学技术局

                2025年12月18日
固原市原州区科学技术局          2025年12月18日印发      

附件：
原州区科技特派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照片

	政治

面貌
	
	学历
	
	毕业

院校
	
	专业
	
	

	职称
	
	个人身份
	
	单位

名称
	
	

	联系

电话
	
	电子信箱
	

	申请

类型
	法人科技特派员（   ）      自然人科技特派员（  ）

	服务

形式
	兼职（   ）                 离岗（  ）

	现创业

情 况
	

	拟开展服务

内容
	

	拟开展服务

地点
	***乡镇***行政村（可服务多个行政村）。

	简历

	

	服务地意  见
	村委会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

单位（个人）

意见

	负责人（个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 单位
意见
	业务经办人签字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1.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群众；2.个人身份：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管理人员、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乡土人才、致富能手、种养大户、科技特派团成员、跨区域人才等；3.申请类型：对应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法人科技特派员（企业）括号内划“√”；4.服务形式：对应在兼职、离岗后划“√”。
